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選訴字第22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文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吳啟勳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1年度選偵字第245號、111年度選偵字第164號），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張文楷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

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緩刑肆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

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拾陸萬元，及

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貳年內接受法治教育拾伍場次。褫奪公權

肆年。

扣案之賄賂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沒收之。

    事  實

一、張文楷知悉黃明賢為民國111年11月26日舉行投票之第22屆

雲林縣水林鄉鄉民代表第三選舉區候選人，登記號次為4

號。張文楷為使黃明賢得以當選，竟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行

求、交付賄賂之犯意，於111年11月25日下午4時許，至謝張

旦位於雲林縣○○鄉○○村○○0號之住處，交付賄賂新臺

幣（下同）1,500元與謝張旦，並請求謝張旦將其中1,000元

轉交與其2位親友，並約定其等於鄉民代表選舉投票時投票

予黃明賢。謝張旦明知張文愷交付賄賂之目的，係在約定為

投票權之一定行使，卻仍基於投票受賄之犯意，收受1,500

元（含委託謝張旦代為轉交之1,000元），且以收受賄賂之

行為，表示同意於鄉民代表選舉投票時，投票予黃明賢（謝

張旦所涉犯投票受賄罪部分，業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為職權不起訴處分）。其後，謝張旦轉達張文楷行求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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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其2位親友徐麗娟（謝張旦之兒媳）、謝明響（謝張旦

之兒子）投票予候選人黃明賢之意，並且欲將上開款項中之

1,000元轉交與其2位親友徐麗娟、謝明響，但遭2人拒絕收

受，而使張文楷對2位親友之賄賂行為止於行求階段。嗣為

警據報而查獲。

二、案經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

調查證據時，知有該等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

之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

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亦有明定。查本

判決所引用下列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檢察

官、被告張文楷及辯護人於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明示同意作

為本案證據使用（本院卷第63頁、第166頁），復經本院審

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予當事人表示意見之機會，檢察官、

被告及辯護人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就證據能力部分

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

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依上開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本院審酌該證據與本件待證事

實均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

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復經本院於審理期日依法進行證據

調查、辯論，依同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得作為證據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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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

（選偵164卷第27頁至第28頁、本院卷第61頁、第165頁），

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謝張旦（選偵164卷第5頁至第9頁、選

偵164卷第19頁至第21頁）、證人徐麗娟（選偵164卷第11頁

至第17頁、第19頁至第21頁）、黃明賢（選偵245卷第29頁

至第32頁）所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111年鄉鎮市民代

表選舉候選人登記彙總表（選偵164卷第43頁）、謝張旦之

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選偵164卷第57頁、選偵245卷第39

頁、本院卷第81頁至第82頁）、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扣押

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選偵245卷第33頁至第35頁）、徐

麗娟之個人戶籍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本院卷第91頁

至第92頁）、謝明響之全戶戶籍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

各1份（本院卷第83頁至第88頁）、雲林縣選舉委員會112年

2月6日雲選一字第1120000137號函暨所附候選人名單及當選

人名單公報（本院卷第93頁至第142頁）在卷可稽，及扣案

之現金1,500元可資佐證，堪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

符，應堪採信。

　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

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投票行賄罪之處罰分別規定於刑法第144條及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

為刑法第144條之特別法，且法定刑較重，依特別法優先適

用於普通法之原則，應優先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予以論

科，合先敘明。又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

票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

之人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

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所謂「行求」，指行賄

人自行向對方提出賄賂或不正利益，以備交付，祇以行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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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之意思為已足，不以受賄者之允諾為必要。如行賄者與

受賄者就期望而為約定於一定期間內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

乃雙方意思表示已合致而尚待交付，則係「期約」。而所稱

「交付」，指行賄者事實上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受賄者取

得賄賂而加以保持或不予返還收受。如行賄之相對人拒絕收

受，顯無收受之意思，則行賄人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

益罪。至行賄者單方之意思表示，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

人時，應僅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是行賄者

若未會晤有投票權之人，而委由第三人代為轉達行求賄賂或

不正利益之意思表示，則以該第三人傳達予有投票權之人，

始構成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行賄者係委由第三人

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則以該有投票權人同意或收受賄賂或

不正利益時，行賄者始成立投票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否

則，有投票權人如拒絕收受，則行賄者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

不正利益罪（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277號判決意旨參

照）。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投票行賄罪係侵害國家法益

之罪，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約其不

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祇侵害一個國家法益，應僅成

立一投票行賄罪。次按選舉行賄罪之行求、期約、交付各行

為，係屬階段行為，交付行為為最高階段，依高度行為吸收

低度行為之原則，其行求、期約之低度行為，已為交付之高

度行為所吸收，如已交付即應依交付罪論處，方為適法（最

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928號、96年度台上字第4590號判決

意旨參照）。另單純代同戶內具有投票權之親友收取選舉賄

款，依一般社會通念，代收者應係基於幫助親友之犯意而收

受，尚難認與行賄者有共同行賄買票之犯意聯絡（最高法院

100年度台上字第652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謝張旦所收取

之1,500元賄款，除被告欲交付與謝張旦本人且經謝張旦同

意收受之賄賂（500元）外，尚包含被告委託其轉交親友

（即徐麗娟、謝明響）之行賄款項（共1,000元），衡情謝

張旦主觀認知應僅係單純協助其他親友收受賄款，並無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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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向其他親友行賄之意。此外，被告賄選之意思及賄款因均

遭徐麗娟、謝明響拒絕收受，堪認被告此部分之犯行僅止於

行求階段。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

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而被告本案以一個交付賄賂予謝張

旦，並委託謝張旦轉達行賄意思及交付賄款與其2位親友之

行為，依上開說明，係以一行為同時為交付賄賂及行求賄賂

行為，應僅論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

賂罪（一罪）。被告所為之行求賄賂行為（委由謝張旦轉達

被告欲賄選之意，但遭謝張旦2位親友拒絕收受賄款之行

為），係交付賄賂之階段行為，應為交付賄賂行為所吸收，

不另論罪。

　㈡起訴書原僅記載：「謝張旦尚未將上開款項中之1,000元轉

交給其家人即為警據報查獲」等語，惟謝張旦確實有轉達被

告請求投票予黃明賢，並且欲將1,000元轉交與徐麗娟與謝

明響，僅係2人均拒絕收受謝張旦轉交之上開賄賂等情，業

經證人徐麗娟證述明確（選偵164卷第11頁至第17頁、第19

頁至第21頁），則被告上開委由謝張旦轉交賄款之部分，應

已達行求賄賂階段。起訴書並未詳細敘明被告就謝張旦轉知

行賄意思，而其2位親友拒絕收受賄賂之部分亦構成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惟此部分事實業

經公訴檢察官當庭補充（本院卷第60頁），本院亦已告知被

告、辯護人經補充之罪名（本院卷第60頁、第164頁），被

告對上開罪名亦表示認罪（本院卷第61頁、第165頁），應

無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本院自得併予審究，且此部分屬起

訴效力之擴張，並無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

條之問題。

　㈢刑之減輕：

　⒈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

自白者，減輕其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前段

定有明文。查被告於偵查中自白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

條第1項之罪，業如前述，是被告本件所犯之罪，應依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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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9條第5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⒉按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節顯可憫恕」，係指被告之犯

行有情輕法重之情，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處以法定

最低刑度仍失之過苛，尚堪憫恕之情形而言。又刑法第59條

之減輕其刑，係裁判上之減輕，必以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認

為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如別有法

定減輕之事由，應先依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嫌過重

時，始得為之；若有2種以上法定減輕事由，仍應先依法定

減輕事由遞減其刑後，猶嫌過重時，始得再依刑法第59條規

定酌減其刑（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862號判決意旨參

照）。辯護人固以：被告係因積欠候選人之人情，為還人情

債，才為本案小額零星之賄選行為，其犯行尚非大規模賄

選，其情顯可憫恕，請求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等語（本院

卷第47頁），為被告辯護。然而，買票行賄係法律明文禁止

之犯罪行為，政府歷年來於選前均廣為宣傳並嚴加查緝，以

端正選風，故禁止賄選應屬於眾所周知之社會常識。被告固

非以大規模方式向他人賄選，然賄選行為影響選舉投票制度

之公平、公正，破壞民主法治秩序甚深，縱使只有零星數

票，仍已對社會造成相當危害。又被告並未提出其有何出於

生計或其他特殊原因、環境或堅強事由，始為本案犯行之理

據，縱然候選人曾協助被告一事為真，被告自得循其他合法

途徑表達謝意，而非選擇非法之方式償還人情。況且，因被

告於偵查中自白，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規

定減輕其刑，應無量處最低刑度猶嫌過重，或足以引起社會

一般同情之情輕法重情事。綜合被告之犯罪情狀以觀，本院

認為本件被告並無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顯可憫恕，科

以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形，自無從適用刑法第59條規

定酌減其刑。準此，被告及其辯護人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

酌減其刑，尚非可採。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選舉制度乃現代民主政治之

重要表徵，攸關國家政治之良窳及人民福祉甚鉅，倘以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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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手段介入選舉，不僅敗壞選舉之純正風氣，更將嚴重妨害

有投票權人投票意向之形成，無法達到民主社會下選民透過

選舉制度選賢與能之目的。在政府近年來大力提倡、宣導禁

止賄選之情況下，被告卻仍無視法規禁令，以賄選作為選舉

之手段，妨害民主選舉投票制度之公正、公平性，所為實屬

不該。然因本件被告行求、交付賄賂之對象總計為3人，所

用以行求、交付賄賂之金額共計1,500元，行賄金額與規模

尚非龐大。又被告前無刑事前科，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

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參，素行尚屬良好，並無明顯反社會人

格，應毋須從重量刑以矯正其犯罪人格。復念及被告犯後於

偵查及審判中均坦承犯行，已見悔意，兼衡其自陳：國小畢

業，離婚，有4名子女，無業，獨居，因雙腳手術置換關節

而不良於行，須以枴杖助行，雙眼開刀視力不良等語（本院

卷第173頁至第174頁)，暨檢察官、被告、辯護人之量刑意

見（本院卷第174頁至第17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

示之刑。

　㈤緩刑：

　⒈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

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

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

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

次按法院對於被告具有緩刑要件，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部

分，應以被告之性格、犯罪狀況、有無再犯之虞及能否由於

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等一切情形，予以審酌裁量（最高法

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64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考，可知其素行尚

可，亦無明顯之反社會人格，如令初次觸法、惡性未深之被

告入監執行，未必對其教化有所助益。考量被告犯後坦認犯

行，已見悔意，是本院綜合上開各情，認為被告經此次偵、

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當能知所警惕，故認對其所宣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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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

宣告被告緩刑4年。又上開宣告之刑雖暫無執行之必要，惟

為使被告記取本案教訓，培養正確法治觀念，並慮及被告年

紀較長，暨其自陳：目前因雙腳手術置換關節而不良於行，

須以枴杖助行，雙眼開刀視力不良，無法做社會勞動等語

（本院卷第49頁、第174頁、第176頁），爰依刑法第74條第

2項第4款、第8款，命被告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1年內，

向公庫支付36萬元，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2年內，接

受法治教育15場次，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

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期能使其藉由向公庫支付一定

金額、接受法治教育課程及保護管束之過程中反躬自省，改

過自新。倘被告未遵守上開緩刑所附條件且情節重大，足認

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

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宣告。

　㈥褫奪公權：

　⒈犯本章（即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6

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

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定有明文。而此項褫

奪公權之宣告，寓有強制性，為刑法第37條第2項之特別規

定，不受宣告1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限制，法院自應優先適

用。然因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規定並未針對褫奪公

權之期間即從刑之刑度為何有所規範，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113條規定宣告褫奪公權者，仍應適用刑法第37條第2

項規定，為1年以上10年以下，使其褫奪公權之期間有所依

憑，始為合法（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135號判決、98年

度台上字第62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被告涉犯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罪，屬於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5章之罪，且經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應依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規定，併參酌刑法第37條第2項有關

宣告褫奪公權期間之規定，及被告之犯罪情節，宣告褫奪公

權如主文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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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另按緩刑之效力不及於從刑與保安處分之宣告，刑法第74條

第5項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以褫奪公權係對犯罪行為

人一定資格之剝奪與限制，以減少其再犯罪機會，其性質上

兼有預防犯罪與社會防衛之目的，故於緩刑內執行褫奪公

權，並未悖於緩刑之本旨，而在主文順序之表示上，褫奪公

權宣告應在緩刑宣告之後，否則不免有除主刑部分外，連同

已宣告之褫奪公權亦併諭知緩刑而暫不予執行之疑慮，此方

與褫奪公權不受緩刑宣告之影響仍應依法執行之規定相合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720號判決意旨參照），從

而，對被告所宣告之緩刑，依刑法第74條第5項規定，並不

及於其所宣告之褫奪公權從刑，附此敘明。

三、沒收：　

　㈠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預備或用以行求

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此項規

定為刑法第38條之特別規定，採絕對義務沒收主義，祇要係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論是否屬於被告所有

或扣案與否，法院均應宣告沒收。若其賄賂已交付予有投票

權之人收受，收受者係犯刑法第143條之投票受賄罪，倘經

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或第253條之1為不起訴或緩起

訴處分確定，該收受之賄賂，例外依同法第259條之1規定，

得由檢察官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之。惟若未經檢察官單獨

聲請沒收，又已扣案，因同屬行賄或預備行賄之賄賂，基於

訴訟經濟考量，仍得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

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在投票行賄罪予以宣告

沒收。此外，刑法沒收之物，雖指原物，但金錢為代替物，

重在兌換價值，而不在原物，自不能拘泥於沒收原物之理

論，認沒收因投票行賄而交付之金錢賄賂，以原來所交付者

為限（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493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鈔票除有特殊情況外，其所表彰乃在於交換價值，而非該

特定鈔票之實體價值，故鈔票混同後，相同金額即具相同價

值，並無區分必要，且如非特別分辨或記錄其上之編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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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無區別之可能，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所謂

之「賄賂」如係金錢時，應指相同金額之金錢，而非特定之

鈔票，否則賄款如與其他金錢混同，事後勢將無從沒收，此

自非立法之本旨。查本案自謝張旦處所扣得之已交付、用以

行求之賄賂總計1,500元，而謝張旦業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為職權不起訴處分，有其不起訴處分書存卷可考

（選偵164卷第65頁至第66頁），復查無單獨聲請宣告沒收

該賄賂之聲請，依上開說明，應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條第3項規定，將上開扣案1,500元之賄賂，宣告沒收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依刑事判決精簡

原則，僅記載程序法），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施家榮提起公訴，檢察官蕭仕庸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廷恩

　　　　　　　　　　　  　　　　　　法　官　黃郁姈

　　　　　　　　　　　　　　　　　　法　官　鄭苡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

                                    書記官  郭美儀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

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沒收之。

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於犯罪後6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

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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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

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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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選訴字第22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文楷




選任辯護人  吳啟勳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選偵字第245號、111年度選偵字第16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文楷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緩刑肆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拾陸萬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貳年內接受法治教育拾伍場次。褫奪公權肆年。
扣案之賄賂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沒收之。
    事  實
一、張文楷知悉黃明賢為民國111年11月26日舉行投票之第22屆雲林縣水林鄉鄉民代表第三選舉區候選人，登記號次為4號。張文楷為使黃明賢得以當選，竟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行求、交付賄賂之犯意，於111年11月25日下午4時許，至謝張旦位於雲林縣○○鄉○○村○○0號之住處，交付賄賂新臺幣（下同）1,500元與謝張旦，並請求謝張旦將其中1,000元轉交與其2位親友，並約定其等於鄉民代表選舉投票時投票予黃明賢。謝張旦明知張文愷交付賄賂之目的，係在約定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卻仍基於投票受賄之犯意，收受1,500元（含委託謝張旦代為轉交之1,000元），且以收受賄賂之行為，表示同意於鄉民代表選舉投票時，投票予黃明賢（謝張旦所涉犯投票受賄罪部分，業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職權不起訴處分）。其後，謝張旦轉達張文楷行求賄賂請求其2位親友徐麗娟（謝張旦之兒媳）、謝明響（謝張旦之兒子）投票予候選人黃明賢之意，並且欲將上開款項中之1,000元轉交與其2位親友徐麗娟、謝明響，但遭2人拒絕收受，而使張文楷對2位親友之賄賂行為止於行求階段。嗣為警據報而查獲。
二、案經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該等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亦有明定。查本判決所引用下列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檢察官、被告張文楷及辯護人於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明示同意作為本案證據使用（本院卷第63頁、第166頁），復經本院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予當事人表示意見之機會，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就證據能力部分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上開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本院審酌該證據與本件待證事實均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復經本院於審理期日依法進行證據調查、辯論，依同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得作為證據使用。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選偵164卷第27頁至第28頁、本院卷第61頁、第165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謝張旦（選偵164卷第5頁至第9頁、選偵164卷第19頁至第21頁）、證人徐麗娟（選偵164卷第11頁至第17頁、第19頁至第21頁）、黃明賢（選偵245卷第29頁至第32頁）所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111年鄉鎮市民代表選舉候選人登記彙總表（選偵164卷第43頁）、謝張旦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選偵164卷第57頁、選偵245卷第39頁、本院卷第81頁至第82頁）、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選偵245卷第33頁至第35頁）、徐麗娟之個人戶籍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本院卷第91頁至第92頁）、謝明響之全戶戶籍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各1份（本院卷第83頁至第88頁）、雲林縣選舉委員會112年2月6日雲選一字第1120000137號函暨所附候選人名單及當選人名單公報（本院卷第93頁至第142頁）在卷可稽，及扣案之現金1,500元可資佐證，堪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
　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投票行賄罪之處罰分別規定於刑法第144條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為刑法第144條之特別法，且法定刑較重，依特別法優先適用於普通法之原則，應優先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予以論科，合先敘明。又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所謂「行求」，指行賄人自行向對方提出賄賂或不正利益，以備交付，祇以行賄者一方之意思為已足，不以受賄者之允諾為必要。如行賄者與受賄者就期望而為約定於一定期間內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乃雙方意思表示已合致而尚待交付，則係「期約」。而所稱「交付」，指行賄者事實上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受賄者取得賄賂而加以保持或不予返還收受。如行賄之相對人拒絕收受，顯無收受之意思，則行賄人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至行賄者單方之意思表示，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時，應僅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是行賄者若未會晤有投票權之人，而委由第三人代為轉達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表示，則以該第三人傳達予有投票權之人，始構成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行賄者係委由第三人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則以該有投票權人同意或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時，行賄者始成立投票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否則，有投票權人如拒絕收受，則行賄者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27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投票行賄罪係侵害國家法益之罪，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祇侵害一個國家法益，應僅成立一投票行賄罪。次按選舉行賄罪之行求、期約、交付各行為，係屬階段行為，交付行為為最高階段，依高度行為吸收低度行為之原則，其行求、期約之低度行為，已為交付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如已交付即應依交付罪論處，方為適法（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928號、96年度台上字第4590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單純代同戶內具有投票權之親友收取選舉賄款，依一般社會通念，代收者應係基於幫助親友之犯意而收受，尚難認與行賄者有共同行賄買票之犯意聯絡（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52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謝張旦所收取之1,500元賄款，除被告欲交付與謝張旦本人且經謝張旦同意收受之賄賂（500元）外，尚包含被告委託其轉交親友（即徐麗娟、謝明響）之行賄款項（共1,000元），衡情謝張旦主觀認知應僅係單純協助其他親友收受賄款，並無為被告向其他親友行賄之意。此外，被告賄選之意思及賄款因均遭徐麗娟、謝明響拒絕收受，堪認被告此部分之犯行僅止於行求階段。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而被告本案以一個交付賄賂予謝張旦，並委託謝張旦轉達行賄意思及交付賄款與其2位親友之行為，依上開說明，係以一行為同時為交付賄賂及行求賄賂行為，應僅論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一罪）。被告所為之行求賄賂行為（委由謝張旦轉達被告欲賄選之意，但遭謝張旦2位親友拒絕收受賄款之行為），係交付賄賂之階段行為，應為交付賄賂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起訴書原僅記載：「謝張旦尚未將上開款項中之1,000元轉交給其家人即為警據報查獲」等語，惟謝張旦確實有轉達被告請求投票予黃明賢，並且欲將1,000元轉交與徐麗娟與謝明響，僅係2人均拒絕收受謝張旦轉交之上開賄賂等情，業經證人徐麗娟證述明確（選偵164卷第11頁至第17頁、第19頁至第21頁），則被告上開委由謝張旦轉交賄款之部分，應已達行求賄賂階段。起訴書並未詳細敘明被告就謝張旦轉知行賄意思，而其2位親友拒絕收受賄賂之部分亦構成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惟此部分事實業經公訴檢察官當庭補充（本院卷第60頁），本院亦已告知被告、辯護人經補充之罪名（本院卷第60頁、第164頁），被告對上開罪名亦表示認罪（本院卷第61頁、第165頁），應無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本院自得併予審究，且此部分屬起訴效力之擴張，並無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之問題。
　㈢刑之減輕：
　⒈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於偵查中自白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罪，業如前述，是被告本件所犯之罪，應依同法第99條第5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⒉按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節顯可憫恕」，係指被告之犯行有情輕法重之情，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處以法定最低刑度仍失之過苛，尚堪憫恕之情形而言。又刑法第59條之減輕其刑，係裁判上之減輕，必以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認為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如別有法定減輕之事由，應先依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嫌過重時，始得為之；若有2種以上法定減輕事由，仍應先依法定減輕事由遞減其刑後，猶嫌過重時，始得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862號判決意旨參照）。辯護人固以：被告係因積欠候選人之人情，為還人情債，才為本案小額零星之賄選行為，其犯行尚非大規模賄選，其情顯可憫恕，請求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等語（本院卷第47頁），為被告辯護。然而，買票行賄係法律明文禁止之犯罪行為，政府歷年來於選前均廣為宣傳並嚴加查緝，以端正選風，故禁止賄選應屬於眾所周知之社會常識。被告固非以大規模方式向他人賄選，然賄選行為影響選舉投票制度之公平、公正，破壞民主法治秩序甚深，縱使只有零星數票，仍已對社會造成相當危害。又被告並未提出其有何出於生計或其他特殊原因、環境或堅強事由，始為本案犯行之理據，縱然候選人曾協助被告一事為真，被告自得循其他合法途徑表達謝意，而非選擇非法之方式償還人情。況且，因被告於偵查中自白，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規定減輕其刑，應無量處最低刑度猶嫌過重，或足以引起社會一般同情之情輕法重情事。綜合被告之犯罪情狀以觀，本院認為本件被告並無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顯可憫恕，科以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形，自無從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準此，被告及其辯護人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尚非可採。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選舉制度乃現代民主政治之重要表徵，攸關國家政治之良窳及人民福祉甚鉅，倘以金錢為手段介入選舉，不僅敗壞選舉之純正風氣，更將嚴重妨害有投票權人投票意向之形成，無法達到民主社會下選民透過選舉制度選賢與能之目的。在政府近年來大力提倡、宣導禁止賄選之情況下，被告卻仍無視法規禁令，以賄選作為選舉之手段，妨害民主選舉投票制度之公正、公平性，所為實屬不該。然因本件被告行求、交付賄賂之對象總計為3人，所用以行求、交付賄賂之金額共計1,500元，行賄金額與規模尚非龐大。又被告前無刑事前科，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參，素行尚屬良好，並無明顯反社會人格，應毋須從重量刑以矯正其犯罪人格。復念及被告犯後於偵查及審判中均坦承犯行，已見悔意，兼衡其自陳：國小畢業，離婚，有4名子女，無業，獨居，因雙腳手術置換關節而不良於行，須以枴杖助行，雙眼開刀視力不良等語（本院卷第173頁至第174頁)，暨檢察官、被告、辯護人之量刑意見（本院卷第174頁至第17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㈤緩刑：
　⒈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次按法院對於被告具有緩刑要件，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部分，應以被告之性格、犯罪狀況、有無再犯之虞及能否由於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等一切情形，予以審酌裁量（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64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考，可知其素行尚可，亦無明顯之反社會人格，如令初次觸法、惡性未深之被告入監執行，未必對其教化有所助益。考量被告犯後坦認犯行，已見悔意，是本院綜合上開各情，認為被告經此次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當能知所警惕，故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被告緩刑4年。又上開宣告之刑雖暫無執行之必要，惟為使被告記取本案教訓，培養正確法治觀念，並慮及被告年紀較長，暨其自陳：目前因雙腳手術置換關節而不良於行，須以枴杖助行，雙眼開刀視力不良，無法做社會勞動等語（本院卷第49頁、第174頁、第176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第8款，命被告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36萬元，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2年內，接受法治教育15場次，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期能使其藉由向公庫支付一定金額、接受法治教育課程及保護管束之過程中反躬自省，改過自新。倘被告未遵守上開緩刑所附條件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宣告。
　㈥褫奪公權：
　⒈犯本章（即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6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定有明文。而此項褫奪公權之宣告，寓有強制性，為刑法第37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不受宣告1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限制，法院自應優先適用。然因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規定並未針對褫奪公權之期間即從刑之刑度為何有所規範，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規定宣告褫奪公權者，仍應適用刑法第37條第2項規定，為1年以上10年以下，使其褫奪公權之期間有所依憑，始為合法（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135號判決、98年度台上字第62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被告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罪，屬於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章之罪，且經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規定，併參酌刑法第37條第2項有關宣告褫奪公權期間之規定，及被告之犯罪情節，宣告褫奪公權如主文所示。
　⒉另按緩刑之效力不及於從刑與保安處分之宣告，刑法第74條第5項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以褫奪公權係對犯罪行為人一定資格之剝奪與限制，以減少其再犯罪機會，其性質上兼有預防犯罪與社會防衛之目的，故於緩刑內執行褫奪公權，並未悖於緩刑之本旨，而在主文順序之表示上，褫奪公權宣告應在緩刑宣告之後，否則不免有除主刑部分外，連同已宣告之褫奪公權亦併諭知緩刑而暫不予執行之疑慮，此方與褫奪公權不受緩刑宣告之影響仍應依法執行之規定相合（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720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對被告所宣告之緩刑，依刑法第74條第5項規定，並不及於其所宣告之褫奪公權從刑，附此敘明。
三、沒收：　
　㈠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此項規定為刑法第38條之特別規定，採絕對義務沒收主義，祇要係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論是否屬於被告所有或扣案與否，法院均應宣告沒收。若其賄賂已交付予有投票權之人收受，收受者係犯刑法第143條之投票受賄罪，倘經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或第253條之1為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確定，該收受之賄賂，例外依同法第259條之1規定，得由檢察官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之。惟若未經檢察官單獨聲請沒收，又已扣案，因同屬行賄或預備行賄之賄賂，基於訴訟經濟考量，仍得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在投票行賄罪予以宣告沒收。此外，刑法沒收之物，雖指原物，但金錢為代替物，重在兌換價值，而不在原物，自不能拘泥於沒收原物之理論，認沒收因投票行賄而交付之金錢賄賂，以原來所交付者為限（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49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鈔票除有特殊情況外，其所表彰乃在於交換價值，而非該特定鈔票之實體價值，故鈔票混同後，相同金額即具相同價值，並無區分必要，且如非特別分辨或記錄其上之編號，大多無區別之可能，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所謂之「賄賂」如係金錢時，應指相同金額之金錢，而非特定之鈔票，否則賄款如與其他金錢混同，事後勢將無從沒收，此自非立法之本旨。查本案自謝張旦處所扣得之已交付、用以行求之賄賂總計1,500元，而謝張旦業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職權不起訴處分，有其不起訴處分書存卷可考（選偵164卷第65頁至第66頁），復查無單獨聲請宣告沒收該賄賂之聲請，依上開說明，應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將上開扣案1,500元之賄賂，宣告沒收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施家榮提起公訴，檢察官蕭仕庸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廷恩
　　　　　　　　　　　  　　　　　　法　官　黃郁姈
　　　　　　　　　　　　　　　　　　法　官　鄭苡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書記官  郭美儀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於犯罪後6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選訴字第22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文楷


選任辯護人  吳啟勳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1年度選偵字第245號、111年度選偵字第164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張文楷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
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緩刑肆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
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拾陸萬元，及
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貳年內接受法治教育拾伍場次。褫奪公權
肆年。
扣案之賄賂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沒收之。
    事  實
一、張文楷知悉黃明賢為民國111年11月26日舉行投票之第22屆
    雲林縣水林鄉鄉民代表第三選舉區候選人，登記號次為4號
    。張文楷為使黃明賢得以當選，竟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行求
    、交付賄賂之犯意，於111年11月25日下午4時許，至謝張旦
    位於雲林縣○○鄉○○村○○0號之住處，交付賄賂新臺幣（下同
    ）1,500元與謝張旦，並請求謝張旦將其中1,000元轉交與其
    2位親友，並約定其等於鄉民代表選舉投票時投票予黃明賢
    。謝張旦明知張文愷交付賄賂之目的，係在約定為投票權之
    一定行使，卻仍基於投票受賄之犯意，收受1,500元（含委
    託謝張旦代為轉交之1,000元），且以收受賄賂之行為，表
    示同意於鄉民代表選舉投票時，投票予黃明賢（謝張旦所涉
    犯投票受賄罪部分，業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職權
    不起訴處分）。其後，謝張旦轉達張文楷行求賄賂請求其2
    位親友徐麗娟（謝張旦之兒媳）、謝明響（謝張旦之兒子）
    投票予候選人黃明賢之意，並且欲將上開款項中之1,000元
    轉交與其2位親友徐麗娟、謝明響，但遭2人拒絕收受，而使
    張文楷對2位親友之賄賂行為止於行求階段。嗣為警據報而
    查獲。
二、案經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
    調查證據時，知有該等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
    之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
    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亦有明定。查本
    判決所引用下列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檢察官
    、被告張文楷及辯護人於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明示同意作為
    本案證據使用（本院卷第63頁、第166頁），復經本院審理
    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予當事人表示意見之機會，檢察官、被
    告及辯護人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就證據能力部分聲
    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
    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
    上開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本院審酌該證據與本件待證事
    實均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
    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復經本院於審理期日依法進行證據
    調查、辯論，依同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得作為證據
    使用。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
    選偵164卷第27頁至第28頁、本院卷第61頁、第165頁），核
    與證人即同案被告謝張旦（選偵164卷第5頁至第9頁、選偵1
    64卷第19頁至第21頁）、證人徐麗娟（選偵164卷第11頁至
    第17頁、第19頁至第21頁）、黃明賢（選偵245卷第29頁至
    第32頁）所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111年鄉鎮市民代表
    選舉候選人登記彙總表（選偵164卷第43頁）、謝張旦之個
    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選偵164卷第57頁、選偵245卷第39頁
    、本院卷第81頁至第82頁）、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扣押筆
    錄、扣押物品目錄表（選偵245卷第33頁至第35頁）、徐麗
    娟之個人戶籍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本院卷第91頁至
    第92頁）、謝明響之全戶戶籍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各
    1份（本院卷第83頁至第88頁）、雲林縣選舉委員會112年2
    月6日雲選一字第1120000137號函暨所附候選人名單及當選
    人名單公報（本院卷第93頁至第142頁）在卷可稽，及扣案
    之現金1,500元可資佐證，堪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
    符，應堪採信。
　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
    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投票行賄罪之處罰分別規定於刑法第144條及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99條第1項。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為
    刑法第144條之特別法，且法定刑較重，依特別法優先適用
    於普通法之原則，應優先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予以論科
    ，合先敘明。又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
    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
    人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
    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所謂「行求」，指行賄人
    自行向對方提出賄賂或不正利益，以備交付，祇以行賄者一
    方之意思為已足，不以受賄者之允諾為必要。如行賄者與受
    賄者就期望而為約定於一定期間內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乃
    雙方意思表示已合致而尚待交付，則係「期約」。而所稱「
    交付」，指行賄者事實上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受賄者取得
    賄賂而加以保持或不予返還收受。如行賄之相對人拒絕收受
    ，顯無收受之意思，則行賄人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
    罪。至行賄者單方之意思表示，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
    時，應僅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是行賄者若
    未會晤有投票權之人，而委由第三人代為轉達行求賄賂或不
    正利益之意思表示，則以該第三人傳達予有投票權之人，始
    構成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行賄者係委由第三人交
    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則以該有投票權人同意或收受賄賂或不
    正利益時，行賄者始成立投票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否則
    ，有投票權人如拒絕收受，則行賄者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
    正利益罪（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277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投票行賄罪係侵害國家法益之罪，
    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約其不行使投
    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祇侵害一個國家法益，應僅成立一投
    票行賄罪。次按選舉行賄罪之行求、期約、交付各行為，係
    屬階段行為，交付行為為最高階段，依高度行為吸收低度行
    為之原則，其行求、期約之低度行為，已為交付之高度行為
    所吸收，如已交付即應依交付罪論處，方為適法（最高法院
    98年度台上字第928號、96年度台上字第4590號判決意旨參
    照）。另單純代同戶內具有投票權之親友收取選舉賄款，依
    一般社會通念，代收者應係基於幫助親友之犯意而收受，尚
    難認與行賄者有共同行賄買票之犯意聯絡（最高法院100年
    度台上字第652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謝張旦所收取之1,50
    0元賄款，除被告欲交付與謝張旦本人且經謝張旦同意收受
    之賄賂（500元）外，尚包含被告委託其轉交親友（即徐麗
    娟、謝明響）之行賄款項（共1,000元），衡情謝張旦主觀
    認知應僅係單純協助其他親友收受賄款，並無為被告向其他
    親友行賄之意。此外，被告賄選之意思及賄款因均遭徐麗娟
    、謝明響拒絕收受，堪認被告此部分之犯行僅止於行求階段
    。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
    交付賄賂罪。而被告本案以一個交付賄賂予謝張旦，並委託
    謝張旦轉達行賄意思及交付賄款與其2位親友之行為，依上
    開說明，係以一行為同時為交付賄賂及行求賄賂行為，應僅
    論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一罪
    ）。被告所為之行求賄賂行為（委由謝張旦轉達被告欲賄選
    之意，但遭謝張旦2位親友拒絕收受賄款之行為），係交付
    賄賂之階段行為，應為交付賄賂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起訴書原僅記載：「謝張旦尚未將上開款項中之1,000元轉交
    給其家人即為警據報查獲」等語，惟謝張旦確實有轉達被告
    請求投票予黃明賢，並且欲將1,000元轉交與徐麗娟與謝明
    響，僅係2人均拒絕收受謝張旦轉交之上開賄賂等情，業經
    證人徐麗娟證述明確（選偵164卷第11頁至第17頁、第19頁
    至第21頁），則被告上開委由謝張旦轉交賄款之部分，應已
    達行求賄賂階段。起訴書並未詳細敘明被告就謝張旦轉知行
    賄意思，而其2位親友拒絕收受賄賂之部分亦構成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惟此部分事實業經
    公訴檢察官當庭補充（本院卷第60頁），本院亦已告知被告
    、辯護人經補充之罪名（本院卷第60頁、第164頁），被告
    對上開罪名亦表示認罪（本院卷第61頁、第165頁），應無
    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本院自得併予審究，且此部分屬起訴
    效力之擴張，並無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之問題。
　㈢刑之減輕：
　⒈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
    自白者，減輕其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前段
    定有明文。查被告於偵查中自白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
    條第1項之罪，業如前述，是被告本件所犯之罪，應依同法
    第99條第5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⒉按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節顯可憫恕」，係指被告之犯
    行有情輕法重之情，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處以法定
    最低刑度仍失之過苛，尚堪憫恕之情形而言。又刑法第59條
    之減輕其刑，係裁判上之減輕，必以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認
    為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如別有法
    定減輕之事由，應先依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嫌過重
    時，始得為之；若有2種以上法定減輕事由，仍應先依法定
    減輕事由遞減其刑後，猶嫌過重時，始得再依刑法第59條規
    定酌減其刑（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862號判決意旨參照
    ）。辯護人固以：被告係因積欠候選人之人情，為還人情債
    ，才為本案小額零星之賄選行為，其犯行尚非大規模賄選，
    其情顯可憫恕，請求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等語（本院卷第
    47頁），為被告辯護。然而，買票行賄係法律明文禁止之犯
    罪行為，政府歷年來於選前均廣為宣傳並嚴加查緝，以端正
    選風，故禁止賄選應屬於眾所周知之社會常識。被告固非以
    大規模方式向他人賄選，然賄選行為影響選舉投票制度之公
    平、公正，破壞民主法治秩序甚深，縱使只有零星數票，仍
    已對社會造成相當危害。又被告並未提出其有何出於生計或
    其他特殊原因、環境或堅強事由，始為本案犯行之理據，縱
    然候選人曾協助被告一事為真，被告自得循其他合法途徑表
    達謝意，而非選擇非法之方式償還人情。況且，因被告於偵
    查中自白，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規定減輕
    其刑，應無量處最低刑度猶嫌過重，或足以引起社會一般同
    情之情輕法重情事。綜合被告之犯罪情狀以觀，本院認為本
    件被告並無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顯可憫恕，科以法定
    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形，自無從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
    其刑。準此，被告及其辯護人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
    刑，尚非可採。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選舉制度乃現代民主政治之
    重要表徵，攸關國家政治之良窳及人民福祉甚鉅，倘以金錢
    為手段介入選舉，不僅敗壞選舉之純正風氣，更將嚴重妨害
    有投票權人投票意向之形成，無法達到民主社會下選民透過
    選舉制度選賢與能之目的。在政府近年來大力提倡、宣導禁
    止賄選之情況下，被告卻仍無視法規禁令，以賄選作為選舉
    之手段，妨害民主選舉投票制度之公正、公平性，所為實屬
    不該。然因本件被告行求、交付賄賂之對象總計為3人，所
    用以行求、交付賄賂之金額共計1,500元，行賄金額與規模
    尚非龐大。又被告前無刑事前科，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
    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參，素行尚屬良好，並無明顯反社會人
    格，應毋須從重量刑以矯正其犯罪人格。復念及被告犯後於
    偵查及審判中均坦承犯行，已見悔意，兼衡其自陳：國小畢
    業，離婚，有4名子女，無業，獨居，因雙腳手術置換關節
    而不良於行，須以枴杖助行，雙眼開刀視力不良等語（本院
    卷第173頁至第174頁)，暨檢察官、被告、辯護人之量刑意
    見（本院卷第174頁至第17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
    示之刑。
　㈤緩刑：
　⒈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
    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
    ，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
    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次
    按法院對於被告具有緩刑要件，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部分，
    應以被告之性格、犯罪狀況、有無再犯之虞及能否由於刑罰
    之宣告而策其自新等一切情形，予以審酌裁量（最高法院10
    9年度台上字第564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考，可知其素行尚
    可，亦無明顯之反社會人格，如令初次觸法、惡性未深之被
    告入監執行，未必對其教化有所助益。考量被告犯後坦認犯
    行，已見悔意，是本院綜合上開各情，認為被告經此次偵、
    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當能知所警惕，故認對其所宣告之刑
    ，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
    告被告緩刑4年。又上開宣告之刑雖暫無執行之必要，惟為
    使被告記取本案教訓，培養正確法治觀念，並慮及被告年紀
    較長，暨其自陳：目前因雙腳手術置換關節而不良於行，須
    以枴杖助行，雙眼開刀視力不良，無法做社會勞動等語（本
    院卷第49頁、第174頁、第176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
    第4款、第8款，命被告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1年內，向
    公庫支付36萬元，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2年內，接受
    法治教育15場次，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被
    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期能使其藉由向公庫支付一定金
    額、接受法治教育課程及保護管束之過程中反躬自省，改過
    自新。倘被告未遵守上開緩刑所附條件且情節重大，足認原
    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
    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宣告。
　㈥褫奪公權：
　⒈犯本章（即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6
    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
    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定有明文。而此項褫
    奪公權之宣告，寓有強制性，為刑法第37條第2項之特別規
    定，不受宣告1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限制，法院自應優先適用
    。然因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規定並未針對褫奪公權
    之期間即從刑之刑度為何有所規範，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113條規定宣告褫奪公權者，仍應適用刑法第37條第2項
    規定，為1年以上10年以下，使其褫奪公權之期間有所依憑
    ，始為合法（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135號判決、98年度
    台上字第62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被告涉犯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罪，屬於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
    章之罪，且經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113條第3項規定，併參酌刑法第37條第2項有關宣告
    褫奪公權期間之規定，及被告之犯罪情節，宣告褫奪公權如
    主文所示。
　⒉另按緩刑之效力不及於從刑與保安處分之宣告，刑法第74條
    第5項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以褫奪公權係對犯罪行為
    人一定資格之剝奪與限制，以減少其再犯罪機會，其性質上
    兼有預防犯罪與社會防衛之目的，故於緩刑內執行褫奪公權
    ，並未悖於緩刑之本旨，而在主文順序之表示上，褫奪公權
    宣告應在緩刑宣告之後，否則不免有除主刑部分外，連同已
    宣告之褫奪公權亦併諭知緩刑而暫不予執行之疑慮，此方與
    褫奪公權不受緩刑宣告之影響仍應依法執行之規定相合（最
    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720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對
    被告所宣告之緩刑，依刑法第74條第5項規定，並不及於其
    所宣告之褫奪公權從刑，附此敘明。
三、沒收：　
　㈠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預備或用以行求期
    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此項規定
    為刑法第38條之特別規定，採絕對義務沒收主義，祇要係預
    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論是否屬於被告所有或
    扣案與否，法院均應宣告沒收。若其賄賂已交付予有投票權
    之人收受，收受者係犯刑法第143條之投票受賄罪，倘經檢
    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或第253條之1為不起訴或緩起訴
    處分確定，該收受之賄賂，例外依同法第259條之1規定，得
    由檢察官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之。惟若未經檢察官單獨聲
    請沒收，又已扣案，因同屬行賄或預備行賄之賄賂，基於訴
    訟經濟考量，仍得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之
    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在投票行賄罪予以宣告沒
    收。此外，刑法沒收之物，雖指原物，但金錢為代替物，重
    在兌換價值，而不在原物，自不能拘泥於沒收原物之理論，
    認沒收因投票行賄而交付之金錢賄賂，以原來所交付者為限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49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鈔
    票除有特殊情況外，其所表彰乃在於交換價值，而非該特定
    鈔票之實體價值，故鈔票混同後，相同金額即具相同價值，
    並無區分必要，且如非特別分辨或記錄其上之編號，大多無
    區別之可能，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所謂之「
    賄賂」如係金錢時，應指相同金額之金錢，而非特定之鈔票
    ，否則賄款如與其他金錢混同，事後勢將無從沒收，此自非
    立法之本旨。查本案自謝張旦處所扣得之已交付、用以行求
    之賄賂總計1,500元，而謝張旦業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為職權不起訴處分，有其不起訴處分書存卷可考（選偵
    164卷第65頁至第66頁），復查無單獨聲請宣告沒收該賄賂
    之聲請，依上開說明，應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
    3項規定，將上開扣案1,500元之賄賂，宣告沒收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依刑事判決精簡
原則，僅記載程序法），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施家榮提起公訴，檢察官蕭仕庸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廷恩
　　　　　　　　　　　  　　　　　　法　官　黃郁姈
　　　　　　　　　　　　　　　　　　法　官　鄭苡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
                                    書記官  郭美儀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
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沒收之。
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於犯罪後6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
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
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選訴字第22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文楷


選任辯護人  吳啟勳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選偵字第245號、111年度選偵字第16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文楷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緩刑肆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拾陸萬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貳年內接受法治教育拾伍場次。褫奪公權肆年。
扣案之賄賂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沒收之。
    事  實
一、張文楷知悉黃明賢為民國111年11月26日舉行投票之第22屆雲林縣水林鄉鄉民代表第三選舉區候選人，登記號次為4號。張文楷為使黃明賢得以當選，竟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行求、交付賄賂之犯意，於111年11月25日下午4時許，至謝張旦位於雲林縣○○鄉○○村○○0號之住處，交付賄賂新臺幣（下同）1,500元與謝張旦，並請求謝張旦將其中1,000元轉交與其2位親友，並約定其等於鄉民代表選舉投票時投票予黃明賢。謝張旦明知張文愷交付賄賂之目的，係在約定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卻仍基於投票受賄之犯意，收受1,500元（含委託謝張旦代為轉交之1,000元），且以收受賄賂之行為，表示同意於鄉民代表選舉投票時，投票予黃明賢（謝張旦所涉犯投票受賄罪部分，業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職權不起訴處分）。其後，謝張旦轉達張文楷行求賄賂請求其2位親友徐麗娟（謝張旦之兒媳）、謝明響（謝張旦之兒子）投票予候選人黃明賢之意，並且欲將上開款項中之1,000元轉交與其2位親友徐麗娟、謝明響，但遭2人拒絕收受，而使張文楷對2位親友之賄賂行為止於行求階段。嗣為警據報而查獲。
二、案經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該等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亦有明定。查本判決所引用下列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檢察官、被告張文楷及辯護人於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明示同意作為本案證據使用（本院卷第63頁、第166頁），復經本院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予當事人表示意見之機會，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就證據能力部分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上開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本院審酌該證據與本件待證事實均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復經本院於審理期日依法進行證據調查、辯論，依同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得作為證據使用。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選偵164卷第27頁至第28頁、本院卷第61頁、第165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謝張旦（選偵164卷第5頁至第9頁、選偵164卷第19頁至第21頁）、證人徐麗娟（選偵164卷第11頁至第17頁、第19頁至第21頁）、黃明賢（選偵245卷第29頁至第32頁）所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111年鄉鎮市民代表選舉候選人登記彙總表（選偵164卷第43頁）、謝張旦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選偵164卷第57頁、選偵245卷第39頁、本院卷第81頁至第82頁）、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選偵245卷第33頁至第35頁）、徐麗娟之個人戶籍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本院卷第91頁至第92頁）、謝明響之全戶戶籍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各1份（本院卷第83頁至第88頁）、雲林縣選舉委員會112年2月6日雲選一字第1120000137號函暨所附候選人名單及當選人名單公報（本院卷第93頁至第142頁）在卷可稽，及扣案之現金1,500元可資佐證，堪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
　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投票行賄罪之處罰分別規定於刑法第144條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為刑法第144條之特別法，且法定刑較重，依特別法優先適用於普通法之原則，應優先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予以論科，合先敘明。又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所謂「行求」，指行賄人自行向對方提出賄賂或不正利益，以備交付，祇以行賄者一方之意思為已足，不以受賄者之允諾為必要。如行賄者與受賄者就期望而為約定於一定期間內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乃雙方意思表示已合致而尚待交付，則係「期約」。而所稱「交付」，指行賄者事實上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受賄者取得賄賂而加以保持或不予返還收受。如行賄之相對人拒絕收受，顯無收受之意思，則行賄人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至行賄者單方之意思表示，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時，應僅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是行賄者若未會晤有投票權之人，而委由第三人代為轉達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表示，則以該第三人傳達予有投票權之人，始構成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行賄者係委由第三人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則以該有投票權人同意或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時，行賄者始成立投票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否則，有投票權人如拒絕收受，則行賄者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27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投票行賄罪係侵害國家法益之罪，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祇侵害一個國家法益，應僅成立一投票行賄罪。次按選舉行賄罪之行求、期約、交付各行為，係屬階段行為，交付行為為最高階段，依高度行為吸收低度行為之原則，其行求、期約之低度行為，已為交付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如已交付即應依交付罪論處，方為適法（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928號、96年度台上字第4590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單純代同戶內具有投票權之親友收取選舉賄款，依一般社會通念，代收者應係基於幫助親友之犯意而收受，尚難認與行賄者有共同行賄買票之犯意聯絡（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52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謝張旦所收取之1,500元賄款，除被告欲交付與謝張旦本人且經謝張旦同意收受之賄賂（500元）外，尚包含被告委託其轉交親友（即徐麗娟、謝明響）之行賄款項（共1,000元），衡情謝張旦主觀認知應僅係單純協助其他親友收受賄款，並無為被告向其他親友行賄之意。此外，被告賄選之意思及賄款因均遭徐麗娟、謝明響拒絕收受，堪認被告此部分之犯行僅止於行求階段。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而被告本案以一個交付賄賂予謝張旦，並委託謝張旦轉達行賄意思及交付賄款與其2位親友之行為，依上開說明，係以一行為同時為交付賄賂及行求賄賂行為，應僅論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一罪）。被告所為之行求賄賂行為（委由謝張旦轉達被告欲賄選之意，但遭謝張旦2位親友拒絕收受賄款之行為），係交付賄賂之階段行為，應為交付賄賂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起訴書原僅記載：「謝張旦尚未將上開款項中之1,000元轉交給其家人即為警據報查獲」等語，惟謝張旦確實有轉達被告請求投票予黃明賢，並且欲將1,000元轉交與徐麗娟與謝明響，僅係2人均拒絕收受謝張旦轉交之上開賄賂等情，業經證人徐麗娟證述明確（選偵164卷第11頁至第17頁、第19頁至第21頁），則被告上開委由謝張旦轉交賄款之部分，應已達行求賄賂階段。起訴書並未詳細敘明被告就謝張旦轉知行賄意思，而其2位親友拒絕收受賄賂之部分亦構成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惟此部分事實業經公訴檢察官當庭補充（本院卷第60頁），本院亦已告知被告、辯護人經補充之罪名（本院卷第60頁、第164頁），被告對上開罪名亦表示認罪（本院卷第61頁、第165頁），應無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本院自得併予審究，且此部分屬起訴效力之擴張，並無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之問題。
　㈢刑之減輕：
　⒈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於偵查中自白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罪，業如前述，是被告本件所犯之罪，應依同法第99條第5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⒉按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節顯可憫恕」，係指被告之犯行有情輕法重之情，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處以法定最低刑度仍失之過苛，尚堪憫恕之情形而言。又刑法第59條之減輕其刑，係裁判上之減輕，必以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認為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如別有法定減輕之事由，應先依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嫌過重時，始得為之；若有2種以上法定減輕事由，仍應先依法定減輕事由遞減其刑後，猶嫌過重時，始得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862號判決意旨參照）。辯護人固以：被告係因積欠候選人之人情，為還人情債，才為本案小額零星之賄選行為，其犯行尚非大規模賄選，其情顯可憫恕，請求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等語（本院卷第47頁），為被告辯護。然而，買票行賄係法律明文禁止之犯罪行為，政府歷年來於選前均廣為宣傳並嚴加查緝，以端正選風，故禁止賄選應屬於眾所周知之社會常識。被告固非以大規模方式向他人賄選，然賄選行為影響選舉投票制度之公平、公正，破壞民主法治秩序甚深，縱使只有零星數票，仍已對社會造成相當危害。又被告並未提出其有何出於生計或其他特殊原因、環境或堅強事由，始為本案犯行之理據，縱然候選人曾協助被告一事為真，被告自得循其他合法途徑表達謝意，而非選擇非法之方式償還人情。況且，因被告於偵查中自白，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規定減輕其刑，應無量處最低刑度猶嫌過重，或足以引起社會一般同情之情輕法重情事。綜合被告之犯罪情狀以觀，本院認為本件被告並無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顯可憫恕，科以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形，自無從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準此，被告及其辯護人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尚非可採。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選舉制度乃現代民主政治之重要表徵，攸關國家政治之良窳及人民福祉甚鉅，倘以金錢為手段介入選舉，不僅敗壞選舉之純正風氣，更將嚴重妨害有投票權人投票意向之形成，無法達到民主社會下選民透過選舉制度選賢與能之目的。在政府近年來大力提倡、宣導禁止賄選之情況下，被告卻仍無視法規禁令，以賄選作為選舉之手段，妨害民主選舉投票制度之公正、公平性，所為實屬不該。然因本件被告行求、交付賄賂之對象總計為3人，所用以行求、交付賄賂之金額共計1,500元，行賄金額與規模尚非龐大。又被告前無刑事前科，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參，素行尚屬良好，並無明顯反社會人格，應毋須從重量刑以矯正其犯罪人格。復念及被告犯後於偵查及審判中均坦承犯行，已見悔意，兼衡其自陳：國小畢業，離婚，有4名子女，無業，獨居，因雙腳手術置換關節而不良於行，須以枴杖助行，雙眼開刀視力不良等語（本院卷第173頁至第174頁)，暨檢察官、被告、辯護人之量刑意見（本院卷第174頁至第17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㈤緩刑：
　⒈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次按法院對於被告具有緩刑要件，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部分，應以被告之性格、犯罪狀況、有無再犯之虞及能否由於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等一切情形，予以審酌裁量（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64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考，可知其素行尚可，亦無明顯之反社會人格，如令初次觸法、惡性未深之被告入監執行，未必對其教化有所助益。考量被告犯後坦認犯行，已見悔意，是本院綜合上開各情，認為被告經此次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當能知所警惕，故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被告緩刑4年。又上開宣告之刑雖暫無執行之必要，惟為使被告記取本案教訓，培養正確法治觀念，並慮及被告年紀較長，暨其自陳：目前因雙腳手術置換關節而不良於行，須以枴杖助行，雙眼開刀視力不良，無法做社會勞動等語（本院卷第49頁、第174頁、第176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第8款，命被告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36萬元，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2年內，接受法治教育15場次，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期能使其藉由向公庫支付一定金額、接受法治教育課程及保護管束之過程中反躬自省，改過自新。倘被告未遵守上開緩刑所附條件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宣告。
　㈥褫奪公權：
　⒈犯本章（即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6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定有明文。而此項褫奪公權之宣告，寓有強制性，為刑法第37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不受宣告1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限制，法院自應優先適用。然因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規定並未針對褫奪公權之期間即從刑之刑度為何有所規範，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規定宣告褫奪公權者，仍應適用刑法第37條第2項規定，為1年以上10年以下，使其褫奪公權之期間有所依憑，始為合法（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135號判決、98年度台上字第62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被告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罪，屬於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章之罪，且經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規定，併參酌刑法第37條第2項有關宣告褫奪公權期間之規定，及被告之犯罪情節，宣告褫奪公權如主文所示。
　⒉另按緩刑之效力不及於從刑與保安處分之宣告，刑法第74條第5項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以褫奪公權係對犯罪行為人一定資格之剝奪與限制，以減少其再犯罪機會，其性質上兼有預防犯罪與社會防衛之目的，故於緩刑內執行褫奪公權，並未悖於緩刑之本旨，而在主文順序之表示上，褫奪公權宣告應在緩刑宣告之後，否則不免有除主刑部分外，連同已宣告之褫奪公權亦併諭知緩刑而暫不予執行之疑慮，此方與褫奪公權不受緩刑宣告之影響仍應依法執行之規定相合（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720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對被告所宣告之緩刑，依刑法第74條第5項規定，並不及於其所宣告之褫奪公權從刑，附此敘明。
三、沒收：　
　㈠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此項規定為刑法第38條之特別規定，採絕對義務沒收主義，祇要係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論是否屬於被告所有或扣案與否，法院均應宣告沒收。若其賄賂已交付予有投票權之人收受，收受者係犯刑法第143條之投票受賄罪，倘經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或第253條之1為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確定，該收受之賄賂，例外依同法第259條之1規定，得由檢察官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之。惟若未經檢察官單獨聲請沒收，又已扣案，因同屬行賄或預備行賄之賄賂，基於訴訟經濟考量，仍得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在投票行賄罪予以宣告沒收。此外，刑法沒收之物，雖指原物，但金錢為代替物，重在兌換價值，而不在原物，自不能拘泥於沒收原物之理論，認沒收因投票行賄而交付之金錢賄賂，以原來所交付者為限（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49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鈔票除有特殊情況外，其所表彰乃在於交換價值，而非該特定鈔票之實體價值，故鈔票混同後，相同金額即具相同價值，並無區分必要，且如非特別分辨或記錄其上之編號，大多無區別之可能，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所謂之「賄賂」如係金錢時，應指相同金額之金錢，而非特定之鈔票，否則賄款如與其他金錢混同，事後勢將無從沒收，此自非立法之本旨。查本案自謝張旦處所扣得之已交付、用以行求之賄賂總計1,500元，而謝張旦業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職權不起訴處分，有其不起訴處分書存卷可考（選偵164卷第65頁至第66頁），復查無單獨聲請宣告沒收該賄賂之聲請，依上開說明，應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將上開扣案1,500元之賄賂，宣告沒收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施家榮提起公訴，檢察官蕭仕庸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廷恩
　　　　　　　　　　　  　　　　　　法　官　黃郁姈
　　　　　　　　　　　　　　　　　　法　官　鄭苡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書記官  郭美儀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於犯罪後6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